
— 1 —

为切实加强我县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购房券的管理、使用

和结算工作，根据《大竹县城市规划区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购

房券使用办法》（竹府办〔2023〕22号）规定，结合我县实际，

特制定本结算办法。

一、购房券印制

（一）县房屋征补中心统一印制《大竹县房屋征拆补偿安置

购房券》（以下简称购房券），县财政局、县住建局负责监制。

（二）购房券一式三联，县房屋征补中心（以下简称征拆机

构）、县财政局、被征收人（被拆迁户）各执一联。

二、购房券使用

（一）大竹县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政府投资项目涉及房屋征收

拆迁补偿的被征收人（被拆迁户），在本县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购

买经县住建局审核批准房源内的商品房，可使用购房券。

（二）征拆机构与被征收人（被拆迁户）签订《大竹县房屋征

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书》后，向被征收人（被拆迁户）发放购房券。

（三）被征收人（被拆迁户）持购房券、身份证、征收补偿

资料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简称申请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四）征拆机构在发放购房券后，每月 20日前应将购房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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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联连同经单位主要领导审签的购房券发放汇总表交县财政

局备案。

三、购房券审核

（一）申请人填报《大竹县房屋征拆补偿安置购房券资金申

请表》（附后），同时报送如下附件：

1. 购房券被征收人联原件一份及复印件 3份；

2. 房屋买卖合同原件一份及复印件 3份；

3. 被征收人（被拆迁户）购房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3份；

4. 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原件一份及复印件 3份。

（二）征拆机构审核。征拆机构对留存的购房券联及申请人

提供的上述四项资料的原件、复印件进行审核，并在申请表中签

字盖章。

（三）联合复审。由征拆机构牵头，会同县住建局、县财政

局和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联合复审，对留存的购房券联及申请人

提供的上述三项资料的原件、复印件进行复审，分别在申请表中

签字盖章，联合复审后由征拆机构呈报县政府审批。申请资料原

件退回申请人，复印件分别留存征拆机构、县财政局、县住建局。

四、购房券结算

（一）资金保障。采取财政预算、市场化融资等多种方式，

保障购房券资金的结算。

（二）付款方式

1. 财政预算安排资金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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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征收人（被拆迁户）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结算。购

买房屋总价款超出购房券券载金额的，由被征收人（被拆迁户）

与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结算；低于购房券券载金额的部分，以货

币方式支付给被征收人（被拆迁户），由房地产开发企业以货币

方式先行垫付，但总额不得高于购房券券载金额的 10%。

（2）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征拆机构结算。房地产开发企业凭

购房券、已生效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购房发票，与征拆机构

结算。①期房结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按规定备案后，拨

付购房券金额的 80%；房屋交付被征收人（被拆迁户）并完成首

次登记及双方确认分户证办理方案后，拨付购房券金额的 20%。

②现房结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按规定备案后，拨付购房

券金额的 90%；房屋交付被征收人（被拆迁户）并完成首次登记

及双方确认分户证办理方案后，拨付购房券金额的 10%。

2. 市场化融资资金付款方式。

按照融资金融机构的规定付款，付款需提供的资料及支付比

例，参照财政预算安排资金付款方式执行。

（三）结算办法。兑付购房券资金实行按月结算，县政府审

批后，县财政局将购房券资金拨付到征拆机构，由征拆机构与房

地产开发企业按审定金额据实结算。购房款均拨付至该房地产开

发企业预（销）售资金监管账户。

五、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年。原《大竹县城

市规划区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购房券结算办法（试行）》（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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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办〔2021〕71号）同时废止。

附件：1．大竹县房屋征拆补偿安置购房券资金申请表（期房）

2．大竹县房屋征拆补偿安置购房券资金申请表（现房）



— 5 —

附件 1

购 房 券

编 号

购 房 券

金 额

申请拨付

金 额

申 请 人
盖 章： 年 月 日

征拆机构

单位领导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征拆机构

经办意见

联合复审

意 见 县住建局

（签 章）

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

（签 章）

县 财 政 局

（签 章）

县 政 府

审 批

意 见

签 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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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购 房 券

编 号

购 房 券

金 额

申请拨付

金 额

申 请 人
盖 章： 年 月 日

征拆机构

单位领导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征拆机构

经办意见

联合复审

意 见 县住建局

（签 章）

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

（签 章）

县 财 政 局

（签 章）

县 政 府

审 批

意 见

签 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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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纪委监委，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大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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